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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7]研究生院关于做好2026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研究生类）选派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留学基金委）官网已经公布2026年研究生类项目选派工作的相关工作要求与指引（https://www.csc.edu.cn/chuguo/list/26），为做好我校研究生的选派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助研究生类出国留学的项目类型
2026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研究生出国项目主要有：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外合作项目、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国家公派博士后项目等（以下把非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称为其他公派研究生项目）。
（一）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为国家留学基金各类项目中选派规模最大的一项，具体信息请查阅：https://www.csc.edu.cn/chuguo/s/4032。
（二）其他公派研究生项目
1. 国外合作项目
国外合作项目是指与外方机构签署协议并由中外双方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项目，如国家留学基金委剑桥奖学金、与国外某高校合作奖学金项目、中德合作科研项目、互换奖学金项目等。国家留学基金委在欧亚非地区和美大地区签署有几百个奖学金合作协议，可选择与自身专业相关并具有明显学科优势的院校合作奖学金积极申请。
国外机构合作类奖学金信息见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检索（2026年项目陆续更新中）：https://bg.csc.edu.cn/。
美大地区中外合作奖学金项目专栏：https://www.csc.edu.cn/chuguo/s/3626。
欧亚非地区中外合作奖学金项目专栏：https://www.csc.edu.cn/chuguo/s/3196。
2. 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该项目包括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非通用语种支持计划、非通用语种师资提升计划。具体信息请查阅：https://www.csc.edu.cn/chuguo/s/3780。
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旨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采取“先立项，后选拔”的项目制选派模式。项目申报时间一般为9-10月份左右，请相关培养单位留意相应通知，提前准备、积极申报。

3. 创新人才国际培养项目
创新人才国际培养项目采用“先立项、后选拔”的选派方式。首先由相关学科以项目制形式申报，项目申报、答辩时间在下半年，请各培养单位参照2026年项目申报时间，提前准备、积极组织2027年项目申报工作。具体信息请查询：https://www.csc.edu.cn/chuguo/s/3793。
目前我校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生态学院已获批立项，具体人员选拔类别和申请要求请查阅两个学院选派通知。2026年分3批次进行人员申报，第一批次申报时间为3月1-11日14:00，第二批次为6月1-11日14:00，第三批次为9月1-11日14:00。请立项单位提前做好人员选拔和网上报名工作。
4.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
该项目包括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其中国际组织实习项目为个人申报，选派类别包括实习生（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受理审核）、访问专家（人力资源管理处负责受理审核）等。具体信息请查阅：https://www.csc.edu.cn/chuguo/s/4102。
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一种为单位以项目形式申请，申请时间在下半年，敬请相关培养单位留意相应通知，提前准备、积极申报。另一种为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高校或机构合作渠道，如与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奖学金、与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经济与社会创新技术研究所奖学金、与西班牙IE大学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奖学金。
5. 国家公派博士后项目（面向应届博士毕业生）
国家公派博士后项目主要选派全日制非定向应届博士毕业生申请，申请时年龄不超过40周岁，应已获得拟留学单位的正式邀请函，并符合外语水平、及其他申报条件的要求。具体申报要求：https://www.csc.edu.cn/article/4051。
6. 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
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子项目，选派对象为高水平项目派出研究生的国内博士生导师，选派类别为高级研究学者，交流访问期限及资助期限为1个月。选派要求及流程详见2026年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指南：https://www.csc.edu.cn/article/4044。
二、选派工作要求
2026年学校关于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研究生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派工作将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公布的对应项目具体通知要求进行。申请人应符合国家留学基金委《2026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指南》《202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指南》、相关项目指南等的规定及要求，符合相关项目指南关于人员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申报年龄等条件。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有关教育、科研机构合作奖学金派出者，还需满足合作奖学金要求的其他条件。
请结合本人培养计划，慎重考虑国际形势等可能影响实际派出的情况，合理选择留学单位、安排好留学期限，避免出现无法派出或严重影响毕业等情况。
（一）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1. 选派计划
（1）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与联合培养博士生申请名额不作限定，经学校审核通过的初选名单报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确定录取名额。
（2）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留学期限、资助期限一般为36-48个月，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留学期限、资助期限为6-24个月。为保证高效使用国家留学基金，我校优先接受留学期限在12个月以上的申请，建议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尽量申请较长的留学期限（最长期限24个月）。
（3）重点围绕国家战略选派，重点资助应用基础研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
（4）重点支持留学人员前往教育、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等机构。留学院校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5）申请人可通过个人自行联系国外留学单位派出，亦可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教育、科研机构合作奖学金派出。重点支持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通过国内外导师间已有的科研合作项目、合作协议赴国外学习。
（6）国家留学基金为留学人员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资助期限内的奖学金（可用于支付生活费、注册费、医疗保险费、书籍资料费、板凳费、签证延长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奖学金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以录取文件为准。
（7）该项目不提供学费资助。
2. 选派对象及基本要求
（1）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对象为我校达到校内免试直接攻读研究生水平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应届硕士毕业生。最晚应于毕业年级提出申请，学校不受理已毕业研究生的申请。在读非毕业年级博士研究生若申请该项目，获批后应办理退学手续。
申请时，申请人须已获拟留学单位出具的攻读博士学位入学通知书（或国外导师出具的正式邀请信）、免学费或获得外方全额学费资助证明。
（2）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对象应为我校全日制优秀在读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生在申请时须已正式注册为博士研究生。
申请时，申请人应已获得拟留学单位或国外导师出具的正式邀请函、国内外导师共同制定的联合培养计划、外语合格证明等必要材料。
为更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学校优先支持已经与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稳定科研合作关系的学术机构、研究团队、导师。导师同意选派博士研究生参加联合培养的，必须与外方导师共同制定联合培养的研究计划、共享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鼓励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将联合培养期间的研究成果作为学位论文内容。
3. 申请条件
（1）具有中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2）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学风诚信，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3）申请时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4）身心健康，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较强的学习、科研能力和外语交流能力，综合素质良好，学习成绩优异，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5）优先资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要行业、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的急需人才，积极支持“双一流”建设学科人员赴国外学习，重点资助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或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员。
（6）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有关教育、科研机构合作奖学金渠道者，需同时满足合作奖学金要求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选拔范围不包括：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人员；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且留学资格尚在有效期内人员；已申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尚未公布录取结果；曾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未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擅自放弃且时间在5年以内，或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放弃且时间在2年以内；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回国后服务尚不满五年。
4.申请、审核推荐、录取流程
申请推荐流程为：个人申请（包括在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上申请和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上申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与推荐、学校审核与推荐。具体流程如下：
第一步：申请人在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申请，并联系导师进行网上审核。
申请人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培养管理--国际交流项目中进行网上申请，操作流程详见《国际交流项目操作指南（学生版）》（附件1），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材料要求详见《2026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申请人须提交的材料清单及说明》（附件2）。
申请人提交个人申请后，须尽快联系本人校内导师在平台上进行审核，导师操作流程详见《国际交流项目操作指南（导师、院系秘书版）》（附件3）。
因需预留足够时间给各培养单位组织审核与推荐工作，校内平台受理个人申请和导师审核的时间为：2月25日至3月20日。过期不予受理。
第二步：申请人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进行申请。
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https://sa.csc.edu.cn/student
网上申请受理时间： 3月10日至3月31日。
申请人应仔细阅读项目指南，尽早注册、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填报信息，并上传完整的电子材料。任何一项须上传的材料缺失、模糊不清、无法识别、误传漏传或材料与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不一致，将会影响申报结果。
第三步：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与推荐。
各培养单位须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培养管理--国际交流项目审核栏目中提交审核材料完成校内审核工作。操作流程详见《国际交流项目操作手册（导师、院系秘书版）》（附件3），提交审核材料要求详见《2026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培养单位审核须提交的材料清单及说明》（附件4）。
（1）对申请人政治思想、品行学风等进行审核：
下载填写《培养单位政治思想审核意见表》（附件5），由党组织领导签字、加盖党组织公章。
（2）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下载《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附件6），填写所在培养单位信息（表头）和申请人相关信息，对照表中各项内容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填写推荐意见，由分管院领导签字，加盖培养单位公章。需要提交Word版和盖章扫描PDF版。
（3）审核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要求：
下载《国家公派出国项目人员材料审核表》（附件7）进行审核与填写。
（4）对于联合培养博士生申请人，各培养单位须组织专家对申请人进行评审，下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附件8），校内评审专家意见表中的评审意见应由3名及以上专家填写，既需评分又需组长填写详尽的评审意见和结论，并请每位专家签字确认。（注意：此表中校内主管部门盖章处培养单位无需盖章）。
以上审核工作完成后，培养单位须将审核材料上传至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完成平台上的审核和推荐工作。校内平台培养单位审核截止时间为：3月27日。
第四步：学校审核与推荐。
研究生院根据各培养单位初审情况进行审核，党委学生工作部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表现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名单为学校拟推荐初选名单，研究生院将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管理信息平台上予以审核，并以校级推荐公函形式通过信息平台提交初选名单至国家留学基金委。学校审核与推荐时间为4月15日前。
研究生院只受理经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后推荐的申请人材料。各培养单位应统筹组织好申报组织和审核推荐工作，研究生院不受理逾期申报。
第五步：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与录取
国家留学基金委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组织专家评审，于5月底公布录取结果。受资助者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二）其他公派研究生项目
其他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选派计划、选派对象、选派要求以及申请条件等须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公布的对应项目指南要求，申请、审核推荐以及录取流程参照以上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流程。各类项目的个人申请和培养单位审核时间应合理设置，为学校审核推荐工作预留足够时间，须至少比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报送推荐公函和初选名单的截止日期提前10-15个工作日。
注意：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应向教务部提交申报材料，通过教务部审核后，推荐名单统一报送至研究生院。未经教务部审核推荐而自行向研究生院提交申请材料者，或未向教务部提交申请材料而自行在网上申报者，学校将不予以审核、报送，后果自负。
三、重要事项提醒
（一）国家留学基金网站有发布关于202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常见问题解答https://www.csc.edu.cn/article/4037。为提高录取成功率，请申请人学习参考，并仔细对照准备个人申请材料。
（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公派留学期间，学校不受理其在外方注册攻读学位的相关申请。
（三）由于医学专业学位（包括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研究生必须经过足够时间的临床训练才能满足规定的临床工作能力的培养要求，在派出前须个人、导师、培养单位共同签署回国后补足相应的临床训练时间（即在国内培养需达到学制要求的时间）计划安排保证书，落实联合培养的医科临床型博士研究生回国后补足相应的临床训练时间。
[bookmark: OLE_LINK1]（四）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丰富的国际交流合作资源，请申请人充分利用。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者尤其需要注意，如果外方高校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已有合作项目，应优先考虑利用该项目。合作资源可在http://bg.csc.edu.cn/查询。
（五）为保证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外语水平，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类别的同学尽可能参加雅思、托福或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并在递交申请材料时附考试成绩单（合格分数以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为准）。
（六）其他研究生类出国留学项目选派要求及申请流程请留意国家留学网上的2026年留学项目专栏，按照相应项目规定执行。因各类项目具体要求可能会有不同，请密切留意国家留学基金委和研究生院的各项后续通知。
（七）国家公派录取结果公布后，一般在6月底-8月初举办出国留学人员行前培训，所有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参加此培训。
（八）本通知发布在统一门户“教育教学”公告栏中（请搜索关键字查询）。

附件：1. 国际交流项目操作指南（学生版）
2. 2026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申请人须提交的材料清单及说明
3. 国际交流项目操作指南（导师、院系秘书版）
4. 2026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培养单位审核须提交的材料清单及说明
5. 培养单位政治思想审核意见表
6. 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
7. 国家公派出国项目人员材料审核表
8.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
9. 申请人保证书
         


研究生院
2026年1月7日
（联系人：李莉，联系电话：020-84113007，
邮箱：yygjjl@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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